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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2 届毕业生户口迁出有关事项的通知

我校 2022 届毕业生户口迁出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户口迁出类型

2022 届毕业生户口迁出分为以下四类：

A 类：已落实就业单位

B 类：未落实就业单位

C 类：境内升学

D 类：出国、出境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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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

在珠海有自有房产

迁至就业单位 迁至房产 迁至生源地

在珠海无自有房产

已落实就业单位

迁至就业单位 迁至生源地
迁至珠海市学

历人才公共户

流程见附件 4流程见附件 3 流程见附件 4流程见附件 2 流程见附件 2 流程见附件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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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珠海有自有房产

迁至房产 迁至生源地

在珠海无自有房产

未落实就业单位

迁至生源地
迁至珠海市学

历人才公共户

流程见附件 4 流程见附件 4流程见附件 3 流程见附件 5

B 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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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至研究生学校 迁至研究生学校
迁至珠海市学

历人才公共户

C 类

迁至生源地迁至房产

境内升学

流程见附件 3流程见附件 6 流程见附件 6

在珠海有自有房产 在珠海无自有房产

迁至生源地

流程见附件 4 流程见附件 5流程见附件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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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至珠海市学

历人才公共户

D 类

迁至生源地迁至房产

出国、出境留学

流程见附件 4流程见附件 3

在珠海有自有房产 在珠海无自有房产

流程见附件 4

迁至生源地

流程见附件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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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户口迁出办理方式

应届毕业生户口迁出采取集中办理和个人办理两种方式。迁至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

区（以下简称四省）外的毕业生可自愿选择集中办理或个人办理；迁至四省内的毕业生需个人办理（注：广

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已启用户口迁移“一站式”办理，无需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）。

（一）集中办理：户口迁至四省外工作单位或生源地的毕业生，可将资料提交至学院（部），由学院（部）

集中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（具体流程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个人办理：户口迁至四省内的毕业生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自行办理（具体流程见附件 2-6）。若委托

他人代办需提供《委托书》（见附件 8）。

三、户口迁出注意事项

（一）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自愿将户口在学校保留 2 年，已落实就业单位的应及时办理户口迁出

手续。

（二）全日制本科毕业 5 年内均可申请珠海市学历人才公共户。珠海市学历人才公共户目前不提供个人

档案保管服务，个人档案只能邮寄到《就业报到证》上注明的报到地址。

（三）毕业生在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出时需提供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交公安机关查验真伪，复印

件存档。

（四）《户口迁移证》有效期为一个月，请在有效期内到《户口迁移证》中注明的公安机关办理落户。

（五）特别提醒：珠海市户籍窗口实施“预约”办事制度，需先网上预约再到窗口办事。先关注“珠

海公安”微信公众号，依次点击“便民服务”“业务办理”“户政业务”“户籍办理预约”“预约申请”，

再按预约成功的时间地点前往办理（未预约成功的不予受理业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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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学院（部）务必高度重视 2022 届毕业生的户口迁出工作，将通知内容认真传达到每位户口在学校的

毕业生，同时做好相应的引导和解释工作，保证毕业生正常离校，保证学校安全与稳定。

联系人：郭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756-3683051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户口迁至四省外流程图（集中办理）

2.户口迁至就业单位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3.户口迁至珠海自有房产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4.户口迁至生源地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5.户口迁至珠海市学历人才公共户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6.户口迁至研究生学校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7.关于毕业生户籍事项的问答

8.委托书

9.2022 届毕业生户口迁出登记表（集中办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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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户口迁至四省外流程图（集中办理）

户口迁至四省外就业单位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
户口迁至四省外原籍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
所需资料

1.《身份证》复印件

2.《就业报到证》复印件(接收地址为工作

单位）

3. 工作单位《接收函》（注明入户地址）

或工作单位《户口薄》首页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所需资料

1.《身份证》复印件

2.《毕业证》复印件或《就业报到证复印

件》(接收地址为原籍）

学院（部）在《就业报到证》下发后 2日内，将上述资料及《2022 届毕业生户口迁移登

记表》（附件 9）统一交到保卫处。

保卫处受理后，将上述资料及户籍资料交予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大厅

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。

保卫处将《户口迁移证》发至各学院（部），由学院（部）发至毕业生本人签收。

毕业生须在一个月内办理落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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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户口迁至就业单位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持上述资料到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落户。

所需资料

1.《就业报到证》

2.《居民身份证》

3. 就业单位《接收函》（注明入户地址）或就业单位《户口薄》首页复印件加盖公章

持上述资料到保卫处户籍办公室领取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和集体《户口本》首页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持上述资料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

务大厅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（需提前预约）。

持《户口迁移证》到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

落户。

注：《户口迁移证》有效期为一个月，毕

业生须在有效期内办理落户。

户口迁至四省内就业单位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
户口迁至四省外就业单位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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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户口迁至珠海自有房产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持上述资料到保卫处户籍办公室领取《常住

人口登记卡》和集体《户口本》首页复印件加盖

公章。

所需资料

1.《不动产权证》（自有房产）

2.《居民身份证》

3.《毕业证》

持上述资料到珠海市任何一个户政业务中心

或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落户（需提前预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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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户口迁至生源地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所需资料

1.《就业报到证》或《毕业证》

2.《居民身份证》

持上述资料到保卫处户籍办公室领取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和集体《户口本》首页复印件

加盖公章。

持上述资料到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

落户。

持上述资料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

公安业务大厅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（需提

前预约）。

持《户口迁移证》到户口迁入地公

安机关落户。

注：《户口迁移证》有效期为一个

月，毕业生须在有效期内办理落户。

户口迁至四省内生源地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户口迁至四省外生源地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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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户口迁至珠海市学历人才公共户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所需资料

1.《毕业证》

2.《居民身份证》

3.学信网打印的《学历电子备案表》

持上述资料到保卫处户籍办公室领取《常住人口登

记卡》和集体《户口本》首页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持上述资料到珠海市学历人才公共户所在区办理

落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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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户口迁至研究生学校流程图（个人办理）

所需资料

1.《录取通知书》

2.《居民身份证》

3.《调档函》

持上述资料到保卫处户籍办公室领取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和集体《户口本》

首页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持上述资料到户口迁入

地公安机关落户。

持上述资料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

业务大厅办理《户口迁移证》（需提前预约）。

持《户口迁移证》到户口迁入地公安机关

落户。

注：《户口迁移证》有效期为一个月，毕

业生须在有效期内办理落户。

户口迁至四省外研究生学校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
户口迁至四省内研究生学校

（广东省、海南省、福建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）



- 14 -

附件 7

关于毕业生户籍事项的问答

一、毕业时未办理户口迁出，可以借用《户口本》吗？

答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2 年内可以借用《户口本》，2 年后须将户口迁出；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

生应及时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二、没有《毕业证》，有《结业证》，可以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吗？

答：可以。凭《结业证》《居民身份证》将户口迁至生源地（原户籍所在地）。

三、没有《毕业证》和《结业证》，可以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吗？

答：可以。凭学校教务处出具的《退学证明》(一式两份)、《居民身份证》将户口迁至生源地（原户籍

所在地）。

四、《户口迁移证》过期了怎么办？

答：《户口迁移证》过期无需返回学校。持《户口迁移证》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大厅申请延

期。《户口迁移证》有效期为一个月，请在有效期内到《户口迁移证》中所注明的入户地公安机关办理落户

手续。

五、《户口迁移证》丢失了怎么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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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补办《户口迁移证》无需返回学校。先到金鼎派出所查询、复印户口迁出有关原始档案（查询电话：

0756-8646789），然后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大厅申请补办《户口迁移证》。

申请补办《户口迁移证》所需资料如下：1.原始档案复印件；2.《户口迁移证》遗失情况说明。

六、《就业报到证》改派后，如何办理更改《户口迁移证》？

答：更改《户口迁移证》无需返回学校。持改派后的《就业报到证》、原《户口迁移证》到高新区政务

服务中心公安业务大厅更改《户口迁移证》。

七、保卫处户籍办公室办公时间、地址和咨询电话？

答：日常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08:30—12:00 14:30—17:30

寒暑假办公时间：每周一 08:30—11:30 14:30—17:00

办公地址：保卫处一楼（海华苑 1栋旁、校医室前）

咨询电话：0756-3683051

八、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大厅的办公时间，办公地址和咨询电话？

答：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09:00—12:00 14:00—18:00

周三 12:00—14:00

周六 09:00—12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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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地址：珠海市唐家湾镇港乐路 1号大洲科技园一楼（渔村公交巴士站附近）

咨询电话：0756-8646789 （办理户籍、居住证、港澳通行证、护照等业务）

九、珠海市学历人才公共户咨询电话？

答：高新区学历人才公共户咨询电话： 0756－8646789

横琴新区学历人才公共户咨询电话：0756－8648310

高栏港区学历人才公共户咨询电话：0756－7228630

金湾区学历人才公共户咨询电话： 0756－7260612、7260580

斗门区学历人才公共户咨询电话： 0756－2783284、27832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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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委 托 书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：

兹委托 借用本人户口本（□原件□复印件）办理 事宜，请予以办

理。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本人承担，与学校无关。

特此申明。

委 托 人： 身份证号码： 电话：

被委托人： 身份证号码： 电话：

委托人签名： 被委托人签名：

日 期： 日 期：

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人像面）

粘 贴 处

（请裁剪至身份证大小）

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人像面）

粘 贴 处

（请裁剪至身份证大小）


